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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充分利用旧工业建筑，提高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技术水平，确保工程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旧工业建筑单体及旧工业厂区再生利用项目的工程验收。
1.0.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工程验收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厂区规划 site plot plan
根据全厂总体规划，统一规划厂区地上、地下的建（构）筑物和各种设施，塑造完整建筑群体的过程。
2.0.2  功能分区 functional zoning
参照合理的再生方案，将园区按不同功能和系统分区布置，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2.0.3  建筑再生高度 building regeneration height
再生设计后，室外地面到建筑物檐口或屋面面层的高度。处于文物保护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高度，按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最高点（包括电梯间、楼梯间、水箱间、烟囱等构筑物）计算。
2.0.4  新旧结构连接节点 connection node between new and old structure
新建的建（构）筑物与既有建（构）筑物部分连接在一起的部位。
2.0.5  目标污染物 target contaminant
根据旧工业厂区环境评价中确定的需要治理的污染物。
2.0.6  修复目标值 remediation target value
相关污染区域修复后，目标污染物应该达到的规定指标限值。


3 基本规定
3.0.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工程验收应遵循“安全可靠、科学合理、符合标准”的原则，在保证程序、依据标准、满足要求、资料齐全的条件下进行工程验收。
3.0.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工程验收应以旧工业建筑单体或再生利用项目整体为工程验收对象。
3.0.3  被列为工业遗迹的工业建筑，按照相关工程进行验收。
3.0.4  申请单位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向工程验收组织提交工程验收申请报告以及相关文件资料。
3.0.5  开发单位应为再生利用项目负最终责任，不得将未通过工程验收的项目投入运用。
3.0.6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工程验收过程中，本标准未涉及到的验收内容，尚应按国家现行有关工程验收标准执行。


4 工程验收管理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标准适用于旧工业厂区内所有再生利用项目，包括厂区规划验收、建（构）筑物验收、设备设施验收、环境修复验收。
4.1.2  工程验收根据阶段的不同，包括分部工程验收、单位工程验收、单项工程验收、整体工程验收。
4.1.3  尚未验收的旧工业厂区再生利用项目，若有公用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满足使用要求的，可先期投入使用。
4.1.4  分期建设的工程，可实行分期验收，但全部建成后尚需进行整体验收。
4.2 验收基础
4.2.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工程验收的条件：
1  所有建设项目已按照批准的改造图纸、相关管理及设计要求全部建成，并满足使用要求。
2  再生利用建筑及公共配套、厂区内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等单项工程全部验收合格。
3  再生利用的旧工业建筑的平面位置、立面造型、装修色调等符合批准的规划设计要求。
4  施工机具、暂设工程、建筑残土、剩余构件全部拆除清运完毕，达到场清地平。
5  已按要求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全部内容。
4.2.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工程验收的资料：
1  施工单位的工程竣工申请报告。
2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3  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4  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5  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6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7  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8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等有关部门责令整改的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并附有认可文件。
4.2.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分部工程验收：实施建设工程监理制度的，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勘察和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分部工程验收。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对总监理工程师及工程项目各参与方负责人的行为给予监督、检查、管理。
4.2.4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单位工程验收：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进行单位工程验收，并主持验收会议。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其他有关专家组成验收组和专业组。
4.2.5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单项工程（整体）验收：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进行单位工程验收，并主持验收会议。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其他有关专家组成验收组。
4.3 验收程序
4.3.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工程验收依下列流程进行：


图4.3.1 工程验收流程
1  施工单位自检评定
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对工程进行质量检查，确认符合设计文件及合同要求后，填写《工程验收报告》，并经项目经理和施工单位负责人签字。
2  监理单位提交《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监理单位收到《工程验收报告》后，应全面审查施工单位的验收资料，整理监理资料，对工程进行质量评估，提交《工程质量评估报告》，该报告应经总监及监理单位负责人核查、签字。
3  勘察、设计单位提出《质量检查报告》
勘察、设计单位对勘察、设计文件及施工过程中由设计单位签署的设计变更通知书进行检查，并提出书面《质量检查报告》，该报告应经项目负责人及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
4  建设（监理）单位组织初验
建设单位组织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初步检查验收。各方对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施工单位整改完成后填写整改报告，监理单位及监督小组核实整改情况。初验合格后，由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
5  建设单位组成验收组、确定验收方案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报告》后，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有关人员成立验收组，验收组成员应有相应资格，工程规模较大或是较复杂的应编制验收方案。
6  施工单位提交工程技术资料
施工单位提前七天将完整的工程技术资料交质监部门检查。
7  工程验收
建设单位主持工程验收会议，组织验收各方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如有质量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监督部门的监督人员到工地现场对工程验收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行验收标准等情况进行现场监督。
8  施工单位按验收意见进行整改
施工单位按照验收各方提出的整改意见及《责令整改通知书》进行整改，整改完毕后，写出《整改报告》，经建设、监理、设计、施工单位签字盖章确认后送质监站，对重要的整改内容，监督人员参加复查。
9  工程验收合格
对不合格工程，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和其它验收规范的要求整改完后，重新验收，直至合格。
10  验收备案
验收合格后五日内，监督机构将监督报告送县级以上住建委。建设单位按有关规定报县住建委备案。
4.3.2  在进行厂区竣工验收过程中，如遇有特殊情况与4.3.1条文不相符时，可依据实际条件，参照国家现行相关竣工验收标准进行。


5 厂区规划验收
[bookmark: _Toc482405521][bookmark: _Toc482375390][bookmark: _Toc482405614][bookmark: _Toc472163563][bookmark: _Toc484364292][bookmark: _Toc484880465][bookmark: _Toc484883308]5.1 一般规定
5.1.1  厂区规划应与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相互协调。
5.1.2  厂区规划应达到再生利用效果，实现经济安全、配套合理、特色鲜明、生态宜居、交通顺畅、环境优美的再生目标。
5.1.3  厂区规划的验收应包括功能分区、厂区风貌、道路交通三个分项。
5.1.4  厂区容积率、建筑密度等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应达到上位规划指标相关规定；宜充分利用既有建筑，适当分布新建筑。
5.1.5  处于建筑控制高度范围内的旧工业建筑厂区，建筑再生高度应满足有关净空保护控制的规定，并与相关部门的书面同意函一致。
5.1.6  厂区内规划的新建（构）筑物应不影响该厂区或其他用地内既有建筑日照、采光的标准。
5.2 验收内容
5.2.1  厂区规划验收应达到明确的功能分区，并提供相应专项规划。
5.2.2  厂区功能分区的验收，应依据相关前期规划技术资料，核实厂区占地面积、厂房分布情况及实际需求，对各分区的规模及特色予以评价。
5.2.3  厂区功能分区的验收宜以所在地区的规划路网为基础，综合周边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分布，对各分区的交通便捷性予以评价。
5.2.4  宜结合厂区文化与再生模式定位，对建筑物风貌、地形风貌、厂区色彩、户外宣传、夜景照明灯等依据设计要求予以验收。
5.2.5  对与厂区整体风貌有冲突的建（构）筑物和环境要素，应依据设计要求予以验收。
5.2.6  应依据相关专业技术要求对建筑物的附属设施进行验收。
5.2.7  应考虑项目所在地域特色、文化内涵和时代发展三方面要素，并依据设计要求，对厂区总体格局、空间尺度、风貌塑造和环境特征等方面予以验收。
5.2.8  应考虑项目地形地貌，合理利用既有建（构）筑物及设备，依据设计要求和文件，对厂区自然景观予以验收。
5.2.9  厂区内建（构）筑物色彩宜依据现行标准图集《常用建筑色》GB 02J503-1 的相关规定予以验收。
5.2.10  厂区夜景照明应依据夜景照明设计及夜景照明方案说明等文件予以验收，核实夜景照明形式、亮度和颜色的设置。
5.2.11  厂区道路交通验收范围主要包括厂区入口、道路宽度、停车场、交通设施等方面内容。
5.2.12  应依据设计要求及文件验收厂区道路交通，确保车流和人流的畅通安全，并能够为综合管网和其他公用设施提供空间。
5.2.13  应依据设计要求及文件确保在道路弯道处具有良好视野。若在弯道内侧设置有边坡、绿化及建筑物等，不应影响行车的有效视距。
5.2.14  应依据设计要求及文件，对指路牌、路名牌、地名牌、交通指示牌等交通标志的设置予以验收。
5.2.15  应依据设计要求及文件，对厂区在城市道路上开设的机动车出入口予以验收。
5.2.16  应依据设计要求及文件，对厂区内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等道路宽度予以验收。
5.2.17  应依据国际标准《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 51149，对厂区内停车场规划予以验收。
5.2.18  应依据设计要求及文件，对预留在厂区内人流量较大的集散点和慢行交通起止点附近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予以验收。
5.3 验收资料
5.3.1  厂区规划验收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给予核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的，不得组织工程验收。
5.3.2  建设单位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的施工图及环境设计的要求完成全部建设内容，方可开展厂区规划验收。
5.3.3  应形成厂区规划编制成果，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纸、规划说明书、基础资料汇编等。
1  规划文本应明确表述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2  规划图纸应清晰准确，图文相符，图例一致，并应在图纸的明显处表明图名、图例、风玫瑰、规划期限、规划日期、规划单位及其资质图签标号等内容。
3  规划说明书应包括现状分析、规划意图、目标论证、规划内容解释和说明。
4  基础资料汇编应包括综合资料目录、各类表格汇总及分析、各类资料的文字整理、重要座谈会记录、调查问卷原始表格等。
5.3.4  厂区功能分区及风貌设计的验收资料应包括相关设计图纸及文件。
5.3.5  厂区道路交通规划的验收资料应包括规划范围内道路交通规划和城市交通设施布局的相关资料。
5.3.6  在进行厂区规划验收时，应提前准备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厂区用地权属人或厂区用地所有权人应提供区（县）国土房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关于厂区土地、建设性质、权属等情况的书面证明。
2  需完善历史用地手续的，应提供区（县）政府出具的完善手续。
3  涉及厂区用地控制性规划指标变更时，应提供变更文件或出具调整专章。

6 建（构）筑物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建（构）筑物工程验收可根据结构类型的不同划分为混凝土结构工程验收、钢结构工程验收和砌体结构工程验收。
6.1.2  混凝土结构工程、钢结构工程以及砌体结构工程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有关规定进行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
6.1.3  旧工业建筑在主体工程施工前应进行加固，并满足下列要求：
1  保留的旧工业建筑混凝土结构的加固应满足《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的要求；
2  保留的旧工业建筑钢结构的加固应满足《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 77的要求；
3  保留的旧工业建筑砌体结构的加固应满足《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的要求。
6.1.4  在保留的旧工业建筑之上新建主体结构或对保留的旧工业建筑结构荷载影响大的，应对其进行验算，并制定专门的施工方案。
6.1.5  梁、柱、板等构件的位置、尺寸及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6.2 隐蔽工程
6.2.3  地基基础验收应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1  原有的地基基础加固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2  新建的地基基础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6.2.2  浇筑混凝土之前，应进行钢筋隐蔽工程验收。验收的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验收项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纵向受力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
2  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质量、接头面积百分率、搭接长度、锚固方式及锚固长度。
3  箍筋、横向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间距、位置，箍筋弯钩的弯折角度及平直段长度。
6.2.3  预埋件在覆盖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验收的内容应满足设计要求。验收项应包括预埋件的规格、数量和位置。
6.2.4  屋面工程应进行下列隐蔽工程验收，验收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1  卷材、涂膜防水层的基层。
2  保温层的隔汽和排汽措施。
3  保温层的铺设方式、厚度、板材缝隙填充质量及热桥部位的保温措施。
4  接缝的密封处理。
5  瓦材与基层的固定措施。
6  檐沟、天沟、泛水、水落口和变形缝等细部做法。
7  在屋面易开裂和渗水部位的附加层。
8  保护层与卷材、涂膜防水层之间的隔离层。
9  金属板材与基层的固定和板缝间的密封处理。
10  坡度较大时，防止卷材和保温层下滑的措施。
6.3 新增结构
6.3.1  钢筋分项工程验收
1  钢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2  钢筋的加工、连接、安装和现场抽样检查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要求。
6.3.2  预应力分项工程验收
1  预应力构件的使用和安装应满足设计要求。
2  预应力筋的制作与安装、张拉与放张、灌浆与封锚以及现场抽样检查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要求。
6.3.3  混凝土分项工程验收
1  混凝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2  混凝土拌合物、混凝土施工以及混凝土的现场抽检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要求。
6.3.4  现浇结构分项工程验收
现浇结构的外观质量、位置和尺寸偏差以及现场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
6.3.5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分项工程验收
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和构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预制构件、安装与连接以及现场抽检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要求
6.3.6  钢结构分部工程验收
1  钢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中材料选用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2  螺栓、焊接材料、铆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中连接材料型号及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3  原材料和成品的进场、钢结构的焊接、紧固件的连接、钢构件的预拼装、钢构件的组装和安装以及钢结构的涂装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的要求。
6.3.7  砌体结构分部工程验收
1  砌体材料、砂浆和钢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2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前，应编制砌体结构工程施工方案。施工质量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的规定。
6.4 新旧结构连接节点
6.4.1  新旧结构连接节点的施工应有专门的施工方案，并作实时的施工记录。
6.4.2  新旧结构连接节点尺寸、位置偏差应符合设计要求。 
6.4.3  预埋件的规格、数量和位置应满足设计要求。
6.4.4  新旧结构连接节点处的材料等级应不低于主体结构材料等级，且宜高于主体结构一个等级。
6.4.5  新旧结构连接节点处的高强螺栓连接应符合行业标准《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的规定，并提供节点螺栓连接施工记录。
6.4.6  新旧结构连接节点处的焊接连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规定，并提供节点焊接施工记录。
6.5 验收资料
6.5.1  施工单位工程验收报告、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价报告、勘察设计单位的勘察设计文件以及实施情况检查报告。
6.5.2  竣工验收存在问题整改通知书、竣工验收存在问题整改验收意见书，以及工程具备验收条件的通知及重新组织工程验收的通知书。
6.5.3  混凝土结构工程、钢结构工程及砌体结构工程竣工图纸及相关设计文件。
6.5.4  对保留的旧工业建筑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以及地基基础的加固设计相关文件
6.5.5  原材料、成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标志及性能检验报告。
6.5.6  各单位、分部、分项工程及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以及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6.5.7  有关观感质量检验项目检查记录，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检查记录，隐蔽工程检验项目检查验收记录，以及强制性条文检验项目检查记录及证明文件。
6.5.8  重大质量、技术问题实施方案及验收记录，以及不合格项的处理记录及验收记录。
6.5.9  其他有关文件和记录。


[bookmark: _Toc532547899]7 设备设施验收
[bookmark: _Toc532547900]7.1 一般规定
7.1.1  应制定设备设施验收制度，确定设备设施验收范围和验收程序，根据验收要求，建立并监督项目生产要素配置过程。
7.1.2  应根据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目标管理的要求进行验收。
7.1.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设备设施验收应遵循以下程序：
1  明确设备设施的验收标准。
2  分析设备设施整体的资源状态。
3  检查设备设施的配置计划。
4  核查设备设施的使用过程。
5  检查设备设施的验收报告内容。
6  跟踪分析并总结改进。
7.1.4  既有设备设施应优先采用原位或移位利用方式。
[bookmark: _Toc532547901]7.2 设备验收
7.2.1  设备大修、改造、移动、报废、更新及拆除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并向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办理相应手续。
7.2.2  既有设备应查验其实测文本、实测图本及检测评定报告。存在就地或移位利用的设备还应核查其拆除、加固、修复方案。
7.2.3  既有设备应按设备用途进行验收。
1  保留并继续运行的设备，应验收其使用性能和维护情况。
2  再生利用为景观小品的设备，应验收其去污染处理情况和环境安全。
3  具有文化及收藏价值的设备，应验收其外观完整程度和设备养护情况。
7.2.4  新增特种设备应符合《特种设备使用许可规则》TSG 08的相关规定。
1  新增的特种设备安装、维修单位必须对特种设备安装、维修保养、改造的质量和安全技术性能负责。
2  新增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必须对特种设备使用和运营的安全负责，并应制定相应的应急管理措施和应急预案。
7.2.5  特种设备除验收自身使用性能之外还应验收其所用的材料、附属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和与安全保护装置相关设施的性能和维护情况。
7.2.6  验收既有设备利用方式与再生利用模式的适应性。
[bookmark: _Toc532547902]7.3 设施验收
7.3.1  路网设施
1  既有路网修复更新后，应提供工程质量文件、试验检测报告、及隐蔽工程检查记录。
2  新建路网设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中的规定。
7.3.2  管网设施
1  既有管网修复更新后，应提供试验报告，包括强度试验报告和气密性试验报告。
[bookmark: _Hlk532546106]2  对于输送重油、氯化钾、丙烯、煤渣等有毒有害介质的工业管道，再生利用后应符合《旧工业建筑绿色再生技术标准》T/CMCA 4001-2018中的规定，并验收环境评估报告。
7.3.3  给水排水设施
1  室内给排水系统、室外给排水管网的维护应提供完整的检查流程、维护制度文件及运行记录。
2  供暖设施应提供试验报告，包括强度试验报告和气密性试验报告。
7.3.4  消防设施
[bookmark: _Hlk532546063][bookmark: _Hlk532546072]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布线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54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的规定。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中的管网应进行气密性试验并查验其检测报告。
7.3.5  通风设施
[bookmark: _Hlk532546086]1  新风机吊顶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JGJ 145的规定。
[bookmark: _Hlk532546094]2  风管系统安装后应进行气密性检验，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的规定。
3  室内通风设备应提供定期检查、调试、清洗的工作记录。
7.3.6  既有设施检测评定报告应包括外观缺陷、材料强度、承载力分析等。
[bookmark: _Toc532547903]7.4 验收资料
7.4.1  既有设备设施应提供相应实测报告。实测文本与实测图本应包括属性信息、现状影像资料、旧工业区设备设施位置图、三维空间轮廓图等。
7.4.2  既有设备设施应提供相应检测评定资质证明文件及检测鉴定报告，包括检测鉴定结论及相应处理意见。
7.4.3  承压类特种设备
1  应验收锅炉设备的《锅炉使用登记证》及锅炉技术档案。
2  应验收压力容器（管道）的《压力容器安装质量证明书》、《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书》及《压力容器安装压力试验报告》。
7.4.4  机电类特种设备
1  电梯验收资料应按照《电梯监督检验规程》中的规定提供。
2  起重机械验收资料应按照现行国际标准《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8中的规定提供。
3  客运索道验收资料应按照《客运架空索道监督检验规程》中的规定提供。
4  大型游乐设施应按照《大型游乐设施监督检验规程》中的规定提供。
[bookmark: _Toc520289915]
8 环境修复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旧工业厂区环境修复验收工作程序包括：文件审核与现场踏勘、编制修复验收方案、现场采样与实验室分析、修复效果评价、编制修复工程验收报告五个步骤，工作程序按照图8.1.1执行。


图8.1.1 环境修复验收工作程序
8.1.2  不具备环境修复验收能力的建设单位，应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进行验收。
8.1.3  修复工程验收节点和范围应根据工程进度计划和修复方式以及修复工艺确定。
8.1.4  修复工程验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通过验收：
1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
2  修复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且未完成治理，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且未恢复的。
3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4  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8.1.5  应根据验收采样范围及数量、检测值，选择修复效果评价方法。
8.1.6  验收报告应详细、真实、全面的反映修复及验收过程。
8.2 验收内容
8.2.1  应根据环境评价报告、修复方案勘查核实修复区域及土壤修复深度，应对修复工程发生变更的区域调整验收范围。
8.2.2  对于原工业生产装置及构件安装范围、原工业生产材料存放区域，应识别补充修复范围。
8.2.3  应对构件、场地裸露土壤、原工业生产遗留物等进行观察和判断。
8.2.4  对修复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应通过核查治理修复设施、配套环保设施、污染物储存等识别二次污染修复验收范围。
8.2.5  文件审核不通过的验收项目应进行现场采样与实验室分析。
8.2.6  修复验收采样方案应包括采样区域、采样点位、采样数量、采样方式等，并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bookmark: _Hlk532462939][bookmark: _Hlk532463146]8.2.7  应根据厂区目标污染物及分布特征、修复目标值确定采样区域及采样点位，其中环境评价报告中确定的污染最重区域必须设置采样点位。
[bookmark: _Hlk532461978]8.2.8  土壤样品和地下水样品采样方法、现场质量控制等应按照《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HJ 25.1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Hlk532462054]8.2.9  土壤及地下水采样布点、样品的保存与运输方法、样品分析方法等应按照现行标准《污染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HJ 25.2的相关规定执行。
8.2.10  实验室检测报告应包括检测条件、检测仪器、检测方法、检测限、检测结果等。
8.3 验收资料
8.3.1  在验收工作开展之前，应收集与场地环境污染和场地修复工程相关的资料，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环境评价及修复方案相关文件：场地环境评价报告及审批意见、经备案的修复方案以及有关行政文件。
2  场地修复工程资料：修复实施过程的记录文件、二次污染排放监测记录、修复工程竣工报告等。
3  工程监理文件：工程或环境监理记录和监理报告。
4  其他文件：相关合同协议、修复过程的原始记录等。
5  相关图件：场地地理位置示意图、总平面布置图、修复范围图、污染修复工艺流程图、修复过程照片和影像记录等。
8.3.2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应明确下列内容：
1  确定场地的目标污染物、修复范围、修复目标。
2  核查修复方案和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3  核查污染构件、污染土壤、原工业生产遗留物的数量和去向。
4  核查回填土的数量与修复值。
8.3.3  应收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施工过程中的污染事故、环保投诉等信息。

[bookmark: _Toc532547909]本标准用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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